2026年江苏省优质工程扬子杯

现场查验细则

（水利工程）

一、基本原则

1、符合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6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通知》规定的申报条件、申报规模标准、竣工验收时间等要求。 

2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，符合水利工程基本建设程序。

3、符合工程技术标准。

4、工程应当按照初设批复要求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。

5、工程应当安全、适用、美观。工程应当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要求。

6、工程应当做到施工工艺和技术措施先进合理，工程性能优良、使用寿命长。

7、工程功能作用充分发挥，社会、经济、生态、环境效益明显。

8、在符合设计和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的前提下，优先考虑绿色建筑以及实施绿色施工、有重要技术创新的项目。

9、一票否决项：

（1）竣工验收合格时间不符合申报要求。

（2）违法违规建设。

（3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。

（4）未按初设批复要求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一年以上。

（5）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未达到优良标准。

（6）施工过程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。

二、现场查验

（一）建设规范方面


1、前期工作：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批复文件齐全。移民、水保、环保等各专项工作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履行手续。 

2、建管体制：建设管理体制健全，项目法人责任制明确，招标投标程序规范，合同签订规范，执行效果良好。查阅项目法人组建文件、中标公示、评标备案报告，抽查相关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。

3、过程验收：验收程序符合行业要求，验收组成员符合相关规定，相关资料符合要求等。查阅项目法人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；下闸蓄水、通水、机组启动等阶段验收鉴定书；环保、水保、征地移民、消防和档案专项验收意见；蓄水安全等鉴定。（根据工程内容允许合理缺项）

4、竣工验收：项目按照行业要求进行竣工验收。查阅竣工验收鉴定书，并核对鉴定书遗留问题处理情况。

5、创优规划：项目有创优规划（方案），建立了创优组织机构；创优规划的执行效果良好，创优的配套措施完备、有效等。

（二）设计优秀方面


6、设计创新：工程与周边环境景观有机结合，体现设计新风格。设计上结合工程特点、难点，积极创新有成果。

7、设计成果：工程设计方案合理、先进；设计成果质量优秀。

8、设计变更：设计变更均按水利行业规定履行相关手续。

9、设计服务：设计图纸供给质量、数量、时间等满足工程建设要求；项目设计现场服务及时、周到。


（三）施工先进方面


10、施工亮点：结合施工难点、特点、重点，制定相应的专项施工技术方案或措施，并经过审查、审批，落实情况良好。

11、四新技术：项目施工过程中采用“四新技术”，使用效果好。对“四新技术”应用有总结，并积极推广，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或奖励。

12、工法成果：施工中积极进行工法创新或使用，效果良好，并积极推广；积极开展QC小组活动，QC小组活动取得一定成果。

13、施工合同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合同管理，合同内容全面、规范，合同的履行情况良好。

14、施工安全：建立施工安全管理体系及制度；施工安全管理到位，施工安全措施完备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。

15、文明施工：制定了文明工地计划方案，组织机构和创建制度健全，人员配置合理、到位；实施方案和措施合理有效，落实情况良好。


（四）质量优良方面


16、质量体制：建立项目质量管理体系，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质量奖惩机制落实到位。项目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到位。

17、项目划分：工程项目划分合理，并经由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确认。


18、质量评定：单元工程、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及时、准确、合规，主要分部工程、主要单位工程施工质量优良，工程项目施工质量优良。

19、外观质量：工程外观质量良好，评价外观质量评定结果与工程实际相符合。查验实体：混凝土墙面平整、无开裂、渗漏、窨潮现象；墙、顶、地面大面平整，线条（角）顺直，无明显缺陷；涂料、油漆涂刷均匀、界限清晰，无交叉污染。

20、质量检测：按照有关规定要求，项目法人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工程进行质量检测。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好。

21、内外建筑：主要水工建筑物和工程管理单位建筑物内外建筑处理（包括细部处理效果）实用、整洁、美观，与周边环境相融合，且现状保持良好。查验实体：建筑物无不均匀沉降等现象。

22、金属结构：闸门表面平整，防腐涂层完好，焊缝外观质量良好，构件表面无污垢、保持清洁。闸门启闭机排列整齐，接地可靠，油漆完好，颜色协调均匀，钢丝绳缠绕规范。运行平稳，无异常卡阻和声响。

23、机械电气：机电设备安装牢固，接地可靠，运行平稳，噪音达标。配电箱、柜内电缆接线正确、规范，排布整齐，标识清晰、正确；梯架、托盘、槽盒、母线安装平直，设置合理规范；电缆（线）敷设顺直，标识齐全，固定规范牢固，接线正确美观。

24、环境景观：工程管理范围内生态、环境、景观、文化融合；环境优美、整洁。


25、质量事故与质量缺陷：工程质量缺陷能及时发现、处理和备案。未发生质量事故。投产运行以来新发生的质量问题能及时发现和处理，处理效果好。


26、政府监督：政府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及时、到位；对工程施工质量核备结论意见明确。

27、工程施工质量优良。

（五）运行可靠方面


28、管理单位：运行管理单位机构健全，人员配备合理、两项经费到位；规章制度健全，管理责任落实。（运行管理费、人员措施费）


29、运行监测：按规定开展工程检查、观测、监测等，原型观测设施、监测仪器设备完好率高；观测、监测常态化、 制度化，观测、监测成果可靠。


30、运行状况：工程运行管理现代化程度高。工程面貌保持良好；工程投产运行以来，新发生的问题能及时处理； 经受过达到或接近设计标准的运行考验。


（六）效益显著方面


31、建设目标：工程建设目标的实现程度高。

32、功能效益：工程的功能作用得到发挥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明显。

三、工程档案要求

除按本标准第二条要求查验有关工程技术资料外，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查验，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1、工程资料应当完整齐全、真实有效、具有可追溯性，相关人员及单位的签字盖章齐全。

2、工程资料原则上应当使用原件。当使用复印件时，应加盖复印件提供单位的公章，注明原件存放处和复印日期，并有经办人签字。

3、工程资料要按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（GB11822）《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》（T28）《水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》（水办〔2021〕200号）标准归档立卷，建立案卷和文件目录。

（二）必查资料（第二条中已查的、无需重复）

1、工程立项批文、开工备案报告。

2、施工图审查资料。

3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资格证书（任命文件、建造师注册证书等）。

4、各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。

5、竣工验收资料。包括：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；工程专项验收意见（征迁移民、消防设施、环境保护、水土保持、档案验收等）；竣工验收鉴定书。

6、工程质量监督报告。

7、创优活动总结。

四、其他

对评选工作资料复核（省外项目为资料核查）阶段提出的疑问进行现场查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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